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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44）

(1)關連交易
海星港口的資本增資

(2)持續關連交易
金融服務協議的經修訂年度上限

1 海星港口的資本增資

補充協議及資本增資

海星港口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公司經由兩家全資附屬公司碼來深圳及招商

局海星於當中持有合共 67%權益，其餘 33%權益則由中國外運廣東持有。於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碼來深圳、招商局海星及中國外運廣東之間就關於海

星港口的資本增資訂立補充協議。

根據補充協議，訂約方同意額外向海星港口出資合共金額人民幣 438,000,000元

（相當於約 494,000,000港元）。由碼來深圳及招商局海星出資的額外資本金額將

合共為人民幣 293,460,000元（相當於約 331,000,000港元），而由中國外運廣東

出資的額外資本金額將為人民幣 144,540,000（相當於約 163,000,000港元）。於

完成額外資本出資後，海星港口將仍由本公司持有 67%權益（經由碼來深圳及招

商局海星），及由中國外運廣東持有 33%權益。補充協議將於取得所有相關中國

規管批文後生效，而訂約方將於補充協議生效以後彼此之間協定的時間貢獻有

關額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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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包括港口及港口相關業務，而海星港口的主要業務為港口

營運。海星港口現時營運的港口處理集裝箱和散裝貨物，而偏重於後者。本

集團策略之一是提升其港口網絡，根據建議，海星港口將提升其基建及將其

港口轉型為集裝箱專用碼頭。按照現時計劃，有關升級工程將於二零一七年

五月動工，耗時三年。總建築成本預期約為人民幣 437,000,000元（相當於約

493,000,000港元），預算以海星港口股東的額外資本撥付。因此，根據補充協

議的額外資本出資金額是參考有關基建升級工程的預期建築成本而釐定，而碼

來深圳及招商局海星將以各自的內部資源撥付有關額外出資。

基於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海星港口經審核財務報表，海星港口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綜合資產總值分

別約人民幣 595,000,000元（相當於約 671,000,000港元）及人民幣 580,000,000元

（相當於約 654,000,000港元）。海星港口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純利（稅前及稅後）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除稅前純利 1.58

（相當於約

1.78百萬港元）

31.72

（相當於約

35.78百萬港元）

除稅後純利 1.04

（相當於約

1.17百萬港元）

29.83

（相當於約

33.65百萬港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為按照正常商業條款並於本公司日

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考慮到海星港口的額外資本建議用途以及基建升級

工程的建議建築成本，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的條款為公

平合理，且合符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概無董事於補充協議擁有重

大權益，亦一概毋須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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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中國外運廣東為CMG全資附屬公司中國外運長航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是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是，海星港口（中國外運廣東於當中持有 33%權益）為本

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因此也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根據補充協議碼來深圳及招商局海星將出資的額外資本總金額，上市

規則第 14.07條所載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碼來深圳及招商局海

星的額外資本出資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通函（包括獨立財務建

議）及股東批准規定。此外，由於中國外運廣東僅將按比例承擔資本增資的份

額，中國外運廣東對於海星港口額外資本的承擔完全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A章項下的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定。

2 金融服務協議的經修訂年度上限

修訂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公告，內容關於（其中包括）

本公司與中國外運長航財務訂立的金融服務協議，該協議載有中國外運長航財

務向本集團提供各項金融服務的框架。董事會亦於同日議決，訂出於金融服務

協議期內任何時間本集團可於中國外運長航財務存放的存款總金額的年度上限

為 50,000,000港元。

有見於本集團業務數額增加，加上中國外運長航財務給予本集團的實際息率較

其他商業銀行更為優惠，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議決且本集團與

中國外運長航財務協定，修改關於金融服務協議期內任何時間本集團可於中國

外運長航財務存放存款總金額的每日結算結餘的年度上限為 500,000,000港元。

該經修訂年度上限為參考預期從業務所得現金流量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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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本集團的業務發展，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關於本集團可於

中國外運長航財務存放存款總金額的每日結算結餘的經修訂的年度上限，屬於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概無董事於金融服務協議

擁有重大權益，亦一概毋須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中國外運長航財務為CMG全資附屬公司中國外運長航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因

此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有關本集團可於中國外運長航財務存放存款總金

額的每日結算結餘的經修訂年度上限，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的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 0.1%但低於 5%，其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通函（包括獨立

財務建議）及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招商局海星」 指 招商局海星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一家於新加坡註

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招商局海

星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CMG」 指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 指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

的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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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A.06條賦予該詞的涵義

「關連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 14A.16條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金融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國外運長航財務之間訂立的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金融服務協議，其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的公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海星港口」 指 深圳海星港口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碼來深圳」 指 碼來倉儲（深圳）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

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碼來深圳

的主要業務為提供物流信息諮詢服務及相關技術

服務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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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運長航 指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集團公司」  註冊成立的公司，為CMG的附屬公司

「中國外運長航財務」 指 中國外運長航財務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中國外運長航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

「中國外運廣東」 指 中國外運廣東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

成立的公司，為中國外運長航集團公司的附屬公

司。中國外運廣東的主要業務為提供綜合物流服

務及支持服務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補充協議」 指 招商局海星、碼來深圳及中國外運廣東之間就關

於海星港口的合營合約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協議

「%」 指 百分比。

本公告內，人民幣乃按 1.00港元兌人民幣 0.8865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晓鵬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晓鵬先生、胡建華先生、王宏先生、華立先生、白景濤

先生、王志賢先生、鄭少平先生及時偉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吉盈熙先生、李業華先生、李國謙

先生、李家暉先生及龐述英先生。


